洛江区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家庭人口数
	

	户籍地址
	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  村（社区）

	实际居住地址
	
	救助类型
	

	联系电话
	
	健康状况
	
	残疾等级
	

	申请理由
	

	申请人类别
	低保（     ）   特困（      ）   低边（      ）  其他（      ）

	家庭成员情况表

	姓    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劳动能力
	月收入（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家庭月总收入（元）
	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

	是否委托他人申请办理
	(是  (否
	与申请人关系
	

	受委托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本人同意接受村（居）委会及各级民政部门对本人及家庭收入、实际生活、健康（病情）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提供材料如有不实，愿放弃接受救助的权利。

	申请人或受托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	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填写说明：

1、与申请人关系：本人、父、母、夫、妻、儿、媳、兄、弟、姐、妹、女婿等；

2、劳动能力：有劳动能力、部分丧失劳动能力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；

3、本表一式二份，由民政部门财务保存。

	近亲属备案
	(是   (否
	姓名：             职务：

	
	申请时，申请人与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社区经办人员有近亲属关系的，应主动如实申明，并登记备案。

	村（居）委会或其他单位调查意见
	经调查和评议，该家庭总人口         人，家庭月总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元，家庭人均月收入         元，符合临时救助对象条件，同意上报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         村（居）委会/其他单位（盖章）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该家庭符合临时救助条件，(建议给予临时救助          元，同意上报区民政局；(同意给予临时救助            元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
         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（盖章）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区民政局审批意见
	经审核，该家庭符合临时救助条件，同意给予临时救助        元，由          (乡镇政府/街道办事处、我局）负责发放。

经办人：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审批人：

            区民政局（盖章）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人

领取临时救助情况
	本人已通过银行领取临时救助           元。

申请人或受委托人签名（手印）：          领取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临时救助申请人账户信息: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名：

具体开户行（必填）:


注:需提供材料:①社保卡2份、身份证2份、户口本（共同生活）、居住证复印件；
②住院小结（或出入院记录）、疾病诊断证明、发票复印件(或医保提供的医疗费用汇总表)；
③残疾证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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